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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090717

                           配套产品合作开发协议                      编号：
甲方：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技术发展中心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 “鉴于”
1.1中国重汽是国内最主要的重型汽车生产基地，也是我国重型汽车工业的摇篮。甲方是中国重汽的研发部门，负责甲方产品技术的开发，签署本协议已经获得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的授权。
1.2 乙方是是一家生产汽车座椅、后视镜等汽车零部件的大型专业化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具备100万台套汽车座椅、100万台套座椅骨架、160万套汽车后视镜等零部件生产能力。通过了ISO/TS16949：200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和欧洲经济委员会产品安全认证（ECE）。
1.3 中国重汽要开发NG座椅等产品，产品明细如下：

	序号
	产品图号
	产品名称
	序号
	产品图号
	产品名称

	1
	WG16A4511001
	NG集成安全带空气悬挂左座椅（扶手、通风、安全带报警功能）
	3
	WG16A4511003
	NG集成安全带轻量化右座椅（安全带报警功能）

	2
	WG16A4511002
	NG集成安全带空气悬挂左座椅（扶手、通风、加热、安全带报警功能）
	


1.4 双方已于2010年9月13日签署了编号“TC-CG1009032”的保密协议。
1.5 乙方自愿参与本协议约定产品的开发。
2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开发协议如下：
2.1 开发的内容和时间节点
2.1.1 NG座椅等产品尺寸要求按照Q/ZZ 90016，Q/ZZ 30023，GB/T 1804中要求，表面喷漆涂层按照ST3-Q/ZZ 21017中要求，详见附件1《检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2.1.2 对图纸、技术文件的约定：甲方负责在2019年7月30日前提供产品的技术标准及相关技术文件，开发过程中，与乙方配合解决合作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待乙方提交样件后负责产品的验证工作；乙方负责依据甲方提供的文件和要求完成NG座椅等产品的相关开发工作，并提交工装样件，具体时间节点参见附件2：《产品开发进度计划》。
2.1.3 NG座椅等产品放行级别为3级，须在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生产样件放行”。按甲方Q/ZZ 50239.7配套产品-生产样件放行程序的要求，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对各项放行规定需完成相应的工作内容，提交所需的文件和样件，费用由乙方自理。甲方技术中心按Q/ZZ 50239.7配套产品—生产样件放行程序对乙方提供的文件进行分析、研究，对样件（品）进行必要的测试、试验、试装，形成相应的报告，最后做出是否对生产样件放行的决定，向供方、制造单位出具生产样件放行书，检测、试验项目费用由乙方承担。
    根据Q/ZZ 50239.7配套产品—生产样件放行程序的要求，乙方需向甲方技术中心提供的文件和样件见附件3：《生产样件放行所需文件及样件 》。

2.1.4 若产品涉及强制性标准，与乙方约定证书提交的时间。费用由乙方自理。
3 产品价格
3.1 乙方应向开点立项单位和研发部门做初步报价，报价最好含有成本构成的分解表，开点立项单位根据经验和项目成本要求，与乙方谈判达成对公司有利的价格。

3.2 双方明确该价格是研发部门做项目可行性研究用的，具体配套价格，由乙方与中国重汽采购中心确定，制造单位或电子商务中心照此签署配套价格。采购中心也可委托制造单位或电子商务中心直接与乙方签署配套价格。乙方保证与中国重汽制造单位或电子商务中心签署的配套价格不高于本协议的报价。报价单详见附件3：《产品批量生产报价单》。
4 费用

4.1开发费用由乙方承担。

4.2工装、模具费由乙方承担。

5 关于知识产权

5.1 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本协议所涉及的所有技术、产品、服务拥有专有的、合法的知识产权或具有合法的来源，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乙方应承担甲方因使用本协议技术服务或产品引起或发生的第三方提出的知识产权诉讼和索赔责任，对于因此造成的甲方损失，乙方应负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自担费用为甲方更换合格产品。

5.2对于由甲方提供技术文件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对于完全用甲方提供的技术文件进行生产的情况，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知识产权给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以及不为第三方生产或开发相同或类似的产品。
6 除了本协议约定的内容，本协议的签署并不构成甲方应承担其它责任和义务。
7 争议的解决

7.1 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管辖。

7.2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如果外资企业不同意法院诉讼，可以规定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8 其它条款

8.1 本协议关联公司指通过股权或其它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一方、或者被一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或者与一方共同受控制或影响的任何主体。

8.2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3 研发部门与乙方的其它约定。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字：           日期：                   签字：           日期：

供方知识产权调查表

	供应商名称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产品图号
	WG16A4511001、WG16A4511002、WG16A4511003

	产品名称
	NG集成安全带空气悬挂左座椅（扶手、通风、安全带报警功能）、NG集成安全带空气悬挂左座椅（扶手、通风、加热、安全带报警功能）、NG集成安全带轻量化右座椅（安全带报警功能）

	知识产权
工作机构
	(知识产权部门  □科技研发部门  □无工作机构
□其他    品牌推广部         【请注明名称】

	产品知识
产权信息
	(自有商标    1    件
(自有专利    17    项
□被许可使用商标        件
□被许可使用专利        项
□无

	商标图样
及注册证号
（含被许可
使用商标。请随附商标注册证或授权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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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号：4917496

	专利名称
及专利证号
（含被许可使用专利。请随附专利证书或授权书复印件。）
	01专利名称：气悬浮座椅升降用磁力控制气阀，申请号：CN201510499050.3

	
	02专利名称：一种汽车座椅的高度无级调节与气囊平衡机构， 申请号：CN201120425750.5

	
	03专利名称：汽车座椅,申请号：CN201530454183.X

	
	04专利名称：一种汽车座椅靠背上三点式安全带固定点装置， 申请号：CN201521078339.X

05专利名称：气阀，申请号：CN201530231268.1

	
	06专利名称：三点式安全带汽车座椅,申请号：CN201530454328.6

	
	07专利名称：重卡座椅（ECAS）,申请号：CN201830372032.3

	
	08专利名称：汽车座椅（提升乘员乘坐舒适性）,申请号：CN201630221838.3

	
	09专利名称：多功能气动座椅,申请号：CN201120473444.9

	
	10专利名称：汽车座椅倾角气动锁定机构,申请号：CN201120425806.7

	
	11专利名称：轻量化后排座椅靠背骨架,申请号：CN201720693630.0

	
	12专利名称：一种汽车后排座椅的拉带机构,申请号：CN201720693696.X

	
	13专利名称：一种用于汽车后排座椅的地锁机构, 申请号：CN201720693697.4

	
	14专利名称：用于汽车零部件喷涂加工的双L形通用固定装置, 申请号：CN201720164559.7

	
	15专利名称：汽车零部件喷涂加工的双L形通用固定装置,申请号：CN201730047441.1

	
	16专利名称：四人联体汽车座椅,申请号：CN201620285504.7

	
	17专利名称：乘用车座椅，申请号：CN201830372244.1

	

	知识产权承诺

	我公司承诺所提供的产品不存在不为中国重汽集团及其子公司所知的第三方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如第三方就我公司所提供产品侵犯其权利（包括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要求，给中国重汽集团及其子公司带来的损失，由我公司承担，并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法定代表人）：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所有供应商均需填写知识产权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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